昌州环发〔2019〕78号           
关于印发《2019年昌吉州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保局、昌吉州环境监察支队、昌吉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

现将《2019年昌吉州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19年5月6日

2019年昌吉州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环境管理工作要点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全州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及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有效防范环境风险为目标，坚持打牢基础、健全体系、严守底线、防控风险、改革创新工作思路，着力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推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确保全州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总体安全。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环境监管

（一）强化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环境监管

1.全面推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水平。切实加强和规范全州医疗废物管理，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转移、处置行为。定期汇总、统计、分析辖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产生、运输及经营处置情况，按季度报州生态环境局。

2. 持续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分级督查考核工作，制定《2019年度昌吉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要对辖区涉危废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州环境监察支队检查危废经营单位和重点产废单位，并抽查其他产废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对各县市、园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督查考核。

    3.开展尾矿、煤矸石、工业副产石膏、粉煤灰、赤泥、冶炼渣、电石渣、铬渣、砷渣，以及脱硫、脱硝、除尘产生的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完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设施，制定整治方案并有序实施。全面排查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隐患，核查堆存场所“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设施情况，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要求。整治不符合标准的堆存场所。对存在问题和隐患的堆存场所，按照相关标准逐一制定整治方案;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要限期进行整治，完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设施，并进行销号验收。加强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监管，防控贮存、处置过程环境风险。

    4.严厉打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环境违法行为。认真落实《自治区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 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实施方案》要求，以固体废物重点产排区域、行业、企业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为重点，全面摸排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及利用处置情况；加大对废铅蓄电池、电解铝大修渣、无机氰化物废物等危险废物的监管力度；建立部门和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严厉打击涉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5.严格规范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审核工作；有序推进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

    （二）着力推进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

将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出台的《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组织辖区内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开展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推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体系。

（三）推进全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

    按照《自治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布局指导意见》，阜康市、奇台县、玛纳斯县要积极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工作，完成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和其他相关审批手续，满足辖区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要求。稳步推进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提升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处置能力。  
    （四）坚决落实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全面落实<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8-2020年行动方案》，坚决禁止洋垃圾入境，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各项工作要求。

2、 加大重金属污染防治力度

持续推动各县市、园区贯彻《昌吉州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工作方案》，抓实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工作，编制完成涉重金属行业企业全口径清单并动态更新，持续推进涉重金属行业分类整治；加强重金属排放控制，将重金属减排目标分解到具体企业，制定减排方案，明确减排措施和工程，加快推进重金属减排工程实施。

开展2018年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调查工作，推进和巩固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企业单位产品用汞量减半成果，组织开展汞及汞化合物库存情况等调查。

3、 推进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工作

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统一部署和要求，推进我州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相关工作。

各县市、园区要高度重视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监管工作，根据辖区实际，组织开展好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监管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能够按时保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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